
— 1 —

福建省商务厅关于组织参加

2025 年“闽货华夏行·成都站”展销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商务局（不含厦门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：

为支持我省企业拓展市场，进一步提升福品闽货知名度和影

响力，我厅将依托 2025 中国成都（秋季）国际茶业博览会设立福

建展区，组织我省（不含厦门，下同）茶叶、茶器和新茶饮等相

关行业企业开展“闽货华夏行·成都站”展销活动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展会概况

2025 中国成都（秋季）国际茶业博览会（以下简称 2025 成

都茶博会）由四川省川茶品牌促进会、四川省供货商商会、四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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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茶叶流通协会、四川省茶叶学会、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、四川

省市场营销协会主办，集展览展示、贸易洽谈、行业交流为一体，

是西部地区唯一获得国际展览业协会（UFI）认证专业茶展，将于

2025 年 11 月 7 日至 10 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，展览

总面积达 3.5 万平方米。

二、“闽货华夏行·成都站”展销活动安排

“闽货华夏行·成都站”展销活动是我厅组织的 2025 年闽

货华夏行优质商品展之一。

（一）名称：闽货华夏行·成都站

（二）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7日至 10 日

（三）地点：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5 号馆（展厅）

（四）展区设置及展品范围 福建展区共 100 个标准展位（9

平方米/展位），整体简特装搭建，将重点组织我省茶叶、茶器和

新茶饮行业相关企业进行展览展示。

三、参展要求

（一）报名参展的企业应在我省（不含厦门）依法注册登记，

其经营范围应与本次展销活动的展品范围相适应，展销的商品应

是我省企业生产。

（二）报名参展企业若属外贸出口企业拓展国内市场，或来

自我省原 23 个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，或由地市商务主管部门统一

组织参加等情形之一的，将在展位安排时予以优先支持。

（三）报名参展企业应切实提高参展效果，结合展会特点，

精心挑选具有代表性、针对性、创新性的产品参展。要用好展位

空间、优化展品陈列，进一步增强展品与客户的有效接触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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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确保一定参展力量，选派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参展，并综合运

用现场促销、线上直播、资料宣传等形式，提高企业知名度、产

品曝光量、客户关注度。

（四）参展企业应严格遵守展馆各项规定，服从我厅展位安

排和展区管理要求，按规定做好布展、撤展工作。参展期间，要

发挥展区作用、加强展区值守、热情接待宣传，并做好展区展品

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五）存在失信问题、严重法律纠纷、三年内因产品质量等

相关原因被曝光和处罚的企业，不予参展；参加往届“闽货华夏

行”活动出现倒卖展位、违反展馆管理规定、展位长时间无人值

守、展品摆放杂乱、影响展区整体形象、不遵守我厅展区管理要

求或不服从我厅展位安排、经劝导拒不改正或者改正不符合要求

的企业，不予参展。

四、组织工作

（一）请各设区市商务局（不含厦门，下同）、平潭综合实

验区经发局，按照我省展区的展品范围，认真组织、严格把关，

积极发动本地区市场潜力大、产品质量优、参展意愿强的企业报

名参展，并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将参展企业推荐表（见附件）

通过电子邮件报送至福建省贸易促进中心、省商务厅服务业发展

处。

（二）我厅将综合全省推荐情况、布展安排等因素，筛选确

定最终参展名单并及时进行反馈。请各设区市商务局、平潭综合

实验区经发局加强沟通联系，组织和督促相关参展企业做好各项

参展准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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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请各设区市商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对所推荐

企业资质认真核实，加强与参展企业沟通联系，并结合工作实际

选派人员带队参展，加强对本地区参展企业的调研指导，向企业

宣传介绍闽货华夏行活动政策，了解掌握企业参展诉求和意见建

议，不断提升闽货华夏行活动品牌知名度、影响力和参展实效。

五、活动经费

为降低我省企业拓展市场的成本，本次展销活动的展位费和

公共布展费由我厅专项资金支持。参展企业的交通、食宿、物流

等费用自理。各设区市商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参会人员

的交通和食宿费自理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福建省商务厅服务业发展处

联系人：赵 健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270328

邮 箱：lnh@swt.fujian.gov.cn

（二）福建省贸易促进中心

联系人：何冬梅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279971、19959377728

邮 箱：444753824@qq.com

附件：闽货华夏行·成都站参展企业推荐表

福建省商务厅

2025 年 10 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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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闽货华夏行·成都站参展企业推荐表
报送单位名称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报送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地市 县/区 展品类别 企业名称 参展商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简介
企业荣誉

（文字填写）

是否

外贸

企业

1

2

3

4

5

请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，填写完整并发送邮箱：

444753824@qq.com



福建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7日印发


